
核准日期：2006 年 10 月 31日 

修改日期：     年   月   日 

 

感冒清胶囊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本品为中西药复方制剂，含化学药品成份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盐酸吗啉胍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感冒清胶囊 

汉语拼音：Ganmaoqing Jiaonang 

【成份】南板蓝根、大青叶、金盏银盘、岗梅、山芝麻、穿心莲叶、对乙酰氨基酚、盐酸吗

啉胍、马来酸氯苯那敏。  

【性状】本品为胶囊剂，内容物为灰绿色至灰褐色的粉末，或为四色颗粒；味苦。 

【功能主治】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风热感冒，发烧，头痛，鼻塞流涕，喷嚏，咽喉肿

痛，全身酸痛等症。 

【规格】每粒装 0.5g（含对乙酰氨基酚 24mg）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 1～2粒，一日 3次。 

【不良反应】 

1．消化系统：恶心、呕吐、口干、纳差、胃痛、呃逆、腹泻、腹痛、腹胀、腹部不适，

转氨酶升高、肝生化指标异常等。 

2．精神及神经系统：头痛、头晕、嗜睡、失眠、手足麻木、局限性抽搐、腰痛等。 

3．皮肤及其附件：皮疹、瘙痒等。 

4．泌尿系统：血尿、少尿、多尿、眼睑及面部水肿等，有肾功能不全的个案报告。 

5．血液系统：急性粒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贫血、出血倾向等。 

6．全身性：乏力、发热、寒战等。 

7．其他：胸闷、咽痛、心悸、潮红、耳鸣、听力下降等。 

【禁忌】 

1．已知对本品或其组方成份过敏的患者禁用。 

2．有使用阿司匹林或其他非甾体类抗炎药诱发的哮喘、荨麻疹或其他过敏反应病史的

患者禁用。 

3．有非甾体抗炎药导致的胃肠道出血或穿孔病史的患者，活动性消化道溃疡/出血的

患者，或者既往曾复发溃疡/出血的患者禁用。 

4．冠状动脉搭桥手术（CABG）围手术期的患者，重度心力衰竭的患者，严重肝肾功能

不全者禁用。 

5．本品含马来酸氯苯那敏：新生儿和早产儿、癫痫患者、接受单胺氧化酶抑制剂治疗

者禁用；高空作业者、车船驾驶者、危险机械操作人员工作期间禁用。 

【注意事项】 

1．注意用药剂量：本品每粒含对乙酰氨基酚 24mg、马来酸氯苯那敏 1mg、盐酸吗啉胍

24mg，应尽量避免联合使用含有同类成份的其他药品。 

2．使用时应注意参照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盐酸吗啉胍药品说明书的用药

禁忌及注意事项等。 

3．过敏性体质者慎用。 

4．本品用于风热感冒，风寒外感者禁用，不可超剂量、长期使用。 

5．使用含对乙酰氨基酚的药物可引起罕见的但致死性的皮肤不良反应，有报道，极少

数患者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可能出现致命的、严重的皮肤不良反应，例如剥脱性皮炎、中毒性

表皮坏死松解症（TEN）、Stevens Johnson综合征（SJS）、急性泛发性发疹性脓疱病（AGEP)。

注册商标 注册商标 



如用药后出现瘙痒、皮疹，尤其口腔、眼、外生殖器出现红斑、糜烂等，应立即停药或遵医

嘱。 

6．服药期间忌食辛辣、油腻食品，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 

7．本品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故应注意： 

（1）交叉过敏反应：有报告称因阿司匹林不耐受发生哮喘的患者中，少数（＜5%）服

用对乙酰氨基酚后发生轻度支气管痉挛性反应。 

（2）避免与其他非甾体抗炎药（NSAIDs）合并使用。 

（3）根据控制症状的需要，在最短治疗时间内使用最低有效剂量，可以使不良反应降

到最低。 

（4）在使用所有非甾体抗炎药治疗过程中的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胃肠道出血、溃疡

和穿孔的不良反应，其风险可能是致命的。这些不良反应可能伴有或不伴有警示症状，也无

论患者是否有胃肠道不良反应史或严重的胃肠事件病史。既往有胃肠道病史（溃疡性大肠炎，

克隆氏病）的患者应谨慎使用非甾体抗炎药，以免使病情恶化。当患者服用该药发生胃肠道

出血或溃疡时，应停药。老年患者使用非甾体抗炎药出现不良反应的频率增加，尤其是胃肠

道出血和穿孔，其风险可能是致命的。 

（5）针对多种 COX-2选择性或非选择性 NSAIDs 药物持续时间达 3年的临床试验显示，

本品可能引起严重心血管血栓性不良事件、心肌梗塞和中风的风险增加，其风险可能是致命

的。所有的 NSAIDs，包括 COX-2 选择性或非选择性药物，可能有相似的风险。有心血管疾

病或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患者，其风险更大。即使既往没有心血管症状，医生和患者也应

对此类事件的发生保持警惕。应告知患者严重心血管安全性的症状和/或体征以及如果发生

应采取的步骤。 

患者应该警惕诸如胸痛、气短、无力、言语含糊等症状和体征，而且当有任何上述症状

或体征发生后应该马上寻求医生帮助。 

（6）和所有非甾体抗炎药（NSAIDs）一样，本品可导致新发高血压或使已有的高血压

症状加重，其中的任何一种都可导致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增加。服用噻嗪类或髓袢利尿剂的

患者服用非甾体抗炎药（NSAIDs）时，可能会影响这些药物的疗效。高血压病患者应慎用非

甾体抗炎药（NSAIDs），包括本品。在开始本品治疗和整个治疗过程中应密切监测血压。 

（7）有高血压和/或心力衰竭（如液体潴留和水肿），或血容量不足、脱水病史的患者

应慎用。 

（8）乙醇中毒、肝病或病毒性肝炎时使用对乙酰氨基酚有增加肝脏毒性作用的危险，

应慎用。 

（9）文献报道肾功能不全患者长期大量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可发生血小板减少症及肝脏

损害，甚至出现黄疸；可使肾功能损害进一步加重，突然出现少尿、氮质血症等肾功能衰竭

的表现。 

（10）对诊断的干扰：①血糖测定，应用葡萄糖氧化酶/过氧化酶法测定时可得假性低

值，而用己糖激酶/6-磷酸脱氢酶法测定时则无影响；②血清尿酸测定，应用磷钨酸法测定

时可得假性高值；③尿 5 -羟吲哚醋酸（5-HIAA）测定，应用亚硝基萘酚试剂作定性过筛试

验时可得假阳性结果，定量试验不受影响。 

（11）应注意对乙酰氨基酚与合并用药的药物相互作用：①合并使用引发肝酶诱导的药

物，如某些安眠药和抗癫痫药（格鲁米特、苯巴比妥、苯妥英、卡马西平等）或利福平时，

即使使用无害剂量的对乙酰氨基酚后仍可能引发肝损害。在酗酒情况下，即使使用治疗剂量

的对乙酰氨基酚仍可能引发肝损害。②长期大量与阿司匹林、其他水杨酸盐制剂或其他非甾

体类抗炎药合用时（如每年累积用量到 1000g，应用 3 年以上时），可明显增加肾毒性（包

括肾乳头坏死、肾及膀胱癌瘤等）的危险。③大量或长期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可减少凝血因

子在肝内的合成，增强抗凝药的作用，故抗凝药的用量应根据凝血酶原时间进行调整。④与

氯霉素同服，可增强后者的毒性。⑤与抗病毒药齐多夫定合用时，可因互相降低与葡萄糖醛



酸的结合作用，使清除率降低、毒性增加，因此应避免同时应用。 

8．本品含有马来酸氯苯那敏： 

（1）交叉过敏反应：对其他抗组胺药或下列药物过敏者，也可能对马来酸氯苯那敏过

敏，如麻黄碱、肾上腺素、异丙肾上腺素、间羟异丙肾上腺素（羟喘）、去甲肾上腺素等拟

交感神经药。对碘过敏者对马来酸氯苯那敏可能也过敏。 

（2）婴幼儿、孕妇、闭角型青光眼、膀胱颈部梗阻、幽门十二指肠梗阻或消化性溃疡

致幽门狭窄者、甲状腺功能亢进、高血压、前列腺增生、心血管疾病患者及肝生化指标异常

者慎用。 

（3）应注意马来酸氯苯那敏与合并用药的药物相互作用：①同时饮酒或服用中枢神经

抑制药，抗组胺作用增强。②可增强金刚烷胺、抗胆碱药、氟哌啶醇、吩噻嗪类以及拟交感

神经药等的作用，不应与含抗胆碱药（如颠茄制剂、阿托品等）的药品同服。③与奎尼丁同

用，类似阿托品样的效应增强。④可增强抗抑郁药的作用，不宜同用。⑤与中枢镇静药、催

眠药、安定药或乙醇并用，对中枢神经的抑制作用增强。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孕妇及哺乳期妇女慎用。 

【儿童用药】本品含马来酸氯苯那敏，婴幼儿慎用。新生儿、早产儿禁用。 

【贮藏】密封。 

【包装】铝塑包装，每板 12粒，每袋 2板，每小盒 1袋。 

【有效期】24个月 

【执行标准】国家药品标准修订批件 2002ZFB0245号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44023417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注册商标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 

生产地址一：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云祥路 88号 

邮政编码：510515 

生产地址二：广东省揭西县环城东路 36号 

邮政编码：515400 

质量服务电话：(020)87063679 

销售服务电话：(020)87060226 

传真号码：(020)87061075 

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云祥路 88号 

网址：http：//www.bysz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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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清胶囊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本品为中西药复方制剂，含化学药品成份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盐酸吗啉胍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感冒清胶囊 

汉语拼音：Ganmaoqing Jiaonang 

【成份】南板蓝根、大青叶、金盏银盘、岗梅、山芝麻、穿心莲叶、对乙酰氨基酚、盐酸吗

啉胍、马来酸氯苯那敏。  

【性状】本品为胶囊剂，内容物为灰绿色至灰褐色的粉末，或为四色颗粒；味苦。 

【功能主治】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风热感冒，发烧，头痛，鼻塞流涕，喷嚏，咽喉肿

痛，全身酸痛等症。 

【规格】每粒装 0.5g（含对乙酰氨基酚 24mg）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 1～2粒，一日 3次。 

【不良反应】 

1．消化系统：恶心、呕吐、口干、纳差、胃痛、呃逆、腹泻、腹痛、腹胀、腹部不适，

转氨酶升高、肝生化指标异常等。 

2．精神及神经系统：头痛、头晕、嗜睡、失眠、手足麻木、局限性抽搐、腰痛等。 

3．皮肤及其附件：皮疹、瘙痒等。 

4．泌尿系统：血尿、少尿、多尿、眼睑及面部水肿等，有肾功能不全的个案报告。 

5．血液系统：急性粒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贫血、出血倾向等。 

6．全身性：乏力、发热、寒战等。 

7．其他：胸闷、咽痛、心悸、潮红、耳鸣、听力下降等。 

【禁忌】 

1．已知对本品或其组方成份过敏的患者禁用。 

2．有使用阿司匹林或其他非甾体类抗炎药诱发的哮喘、荨麻疹或其他过敏反应病史的

患者禁用。 

3．有非甾体抗炎药导致的胃肠道出血或穿孔病史的患者，活动性消化道溃疡/出血的

患者，或者既往曾复发溃疡/出血的患者禁用。 

4．冠状动脉搭桥手术（CABG）围手术期的患者，重度心力衰竭的患者，严重肝肾功能

不全者禁用。 

5．本品含马来酸氯苯那敏：新生儿和早产儿、癫痫患者、接受单胺氧化酶抑制剂治疗

者禁用；高空作业者、车船驾驶者、危险机械操作人员工作期间禁用。 

【注意事项】 

1．注意用药剂量：本品每粒含对乙酰氨基酚 24mg、马来酸氯苯那敏 1mg、盐酸吗啉胍

24mg，应尽量避免联合使用含有同类成份的其他药品。 

2．使用时应注意参照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盐酸吗啉胍药品说明书的用药

禁忌及注意事项等。 

3．过敏性体质者慎用。 

4．本品用于风热感冒，风寒外感者禁用，不可超剂量、长期使用。 

5．使用含对乙酰氨基酚的药物可引起罕见的但致死性的皮肤不良反应，有报道，极少

数患者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可能出现致命的、严重的皮肤不良反应，例如剥脱性皮炎、中毒性

表皮坏死松解症（TEN）、Stevens Johnson综合征（SJS）、急性泛发性发疹性脓疱病（AGEP)。

注册商标 注册商标 



如用药后出现瘙痒、皮疹，尤其口腔、眼、外生殖器出现红斑、糜烂等，应立即停药或遵医

嘱。 

6．服药期间忌食辛辣、油腻食品，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 

7．本品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故应注意： 

（1）交叉过敏反应：有报告称因阿司匹林不耐受发生哮喘的患者中，少数（＜5%）服

用对乙酰氨基酚后发生轻度支气管痉挛性反应。 

（2）避免与其他非甾体抗炎药（NSAIDs）合并使用。 

（3）根据控制症状的需要，在最短治疗时间内使用最低有效剂量，可以使不良反应降

到最低。 

（4）在使用所有非甾体抗炎药治疗过程中的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胃肠道出血、溃疡

和穿孔的不良反应，其风险可能是致命的。这些不良反应可能伴有或不伴有警示症状，也无

论患者是否有胃肠道不良反应史或严重的胃肠事件病史。既往有胃肠道病史（溃疡性大肠炎，

克隆氏病）的患者应谨慎使用非甾体抗炎药，以免使病情恶化。当患者服用该药发生胃肠道

出血或溃疡时，应停药。老年患者使用非甾体抗炎药出现不良反应的频率增加，尤其是胃肠

道出血和穿孔，其风险可能是致命的。 

（5）针对多种 COX-2选择性或非选择性 NSAIDs 药物持续时间达 3年的临床试验显示，

本品可能引起严重心血管血栓性不良事件、心肌梗塞和中风的风险增加，其风险可能是致命

的。所有的 NSAIDs，包括 COX-2 选择性或非选择性药物，可能有相似的风险。有心血管疾

病或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患者，其风险更大。即使既往没有心血管症状，医生和患者也应

对此类事件的发生保持警惕。应告知患者严重心血管安全性的症状和/或体征以及如果发生

应采取的步骤。 

患者应该警惕诸如胸痛、气短、无力、言语含糊等症状和体征，而且当有任何上述症状

或体征发生后应该马上寻求医生帮助。 

（6）和所有非甾体抗炎药（NSAIDs）一样，本品可导致新发高血压或使已有的高血压

症状加重，其中的任何一种都可导致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增加。服用噻嗪类或髓袢利尿剂的

患者服用非甾体抗炎药（NSAIDs）时，可能会影响这些药物的疗效。高血压病患者应慎用非

甾体抗炎药（NSAIDs），包括本品。在开始本品治疗和整个治疗过程中应密切监测血压。 

（7）有高血压和/或心力衰竭（如液体潴留和水肿），或血容量不足、脱水病史的患者

应慎用。 

（8）乙醇中毒、肝病或病毒性肝炎时使用对乙酰氨基酚有增加肝脏毒性作用的危险，

应慎用。 

（9）文献报道肾功能不全患者长期大量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可发生血小板减少症及肝脏

损害，甚至出现黄疸；可使肾功能损害进一步加重，突然出现少尿、氮质血症等肾功能衰竭

的表现。 

（10）对诊断的干扰：①血糖测定，应用葡萄糖氧化酶/过氧化酶法测定时可得假性低

值，而用己糖激酶/6-磷酸脱氢酶法测定时则无影响；②血清尿酸测定，应用磷钨酸法测定

时可得假性高值；③尿 5 -羟吲哚醋酸（5-HIAA）测定，应用亚硝基萘酚试剂作定性过筛试

验时可得假阳性结果，定量试验不受影响。 

（11）应注意对乙酰氨基酚与合并用药的药物相互作用：①合并使用引发肝酶诱导的药

物，如某些安眠药和抗癫痫药（格鲁米特、苯巴比妥、苯妥英、卡马西平等）或利福平时，

即使使用无害剂量的对乙酰氨基酚后仍可能引发肝损害。在酗酒情况下，即使使用治疗剂量

的对乙酰氨基酚仍可能引发肝损害。②长期大量与阿司匹林、其他水杨酸盐制剂或其他非甾

体类抗炎药合用时（如每年累积用量到 1000g，应用 3 年以上时），可明显增加肾毒性（包

括肾乳头坏死、肾及膀胱癌瘤等）的危险。③大量或长期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可减少凝血因

子在肝内的合成，增强抗凝药的作用，故抗凝药的用量应根据凝血酶原时间进行调整。④与

氯霉素同服，可增强后者的毒性。⑤与抗病毒药齐多夫定合用时，可因互相降低与葡萄糖醛



酸的结合作用，使清除率降低、毒性增加，因此应避免同时应用。 

8．本品含有马来酸氯苯那敏： 

（1）交叉过敏反应：对其他抗组胺药或下列药物过敏者，也可能对马来酸氯苯那敏过

敏，如麻黄碱、肾上腺素、异丙肾上腺素、间羟异丙肾上腺素（羟喘）、去甲肾上腺素等拟

交感神经药。对碘过敏者对马来酸氯苯那敏可能也过敏。 

（2）婴幼儿、孕妇、闭角型青光眼、膀胱颈部梗阻、幽门十二指肠梗阻或消化性溃疡

致幽门狭窄者、甲状腺功能亢进、高血压、前列腺增生、心血管疾病患者及肝生化指标异常

者慎用。 

（3）应注意马来酸氯苯那敏与合并用药的药物相互作用：①同时饮酒或服用中枢神经

抑制药，抗组胺作用增强。②可增强金刚烷胺、抗胆碱药、氟哌啶醇、吩噻嗪类以及拟交感

神经药等的作用，不应与含抗胆碱药（如颠茄制剂、阿托品等）的药品同服。③与奎尼丁同

用，类似阿托品样的效应增强。④可增强抗抑郁药的作用，不宜同用。⑤与中枢镇静药、催

眠药、安定药或乙醇并用，对中枢神经的抑制作用增强。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孕妇及哺乳期妇女慎用。 

【儿童用药】本品含马来酸氯苯那敏，婴幼儿慎用。新生儿、早产儿禁用。 

【贮藏】密封。 

【包装】塑料瓶包装，每瓶 30粒，每小盒 1瓶。 

【有效期】24个月 

【执行标准】国家药品标准修订批件 2002ZFB0245号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44023417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注册商标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 

生产地址一：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云祥路 88号 

邮政编码：510515 

生产地址二：广东省揭西县环城东路 36号 

邮政编码：515400 

质量服务电话：(020)87063679 

销售服务电话：(020)87060226 

传真号码：(020)87061075 

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云祥路 88号 

网址：http：//www.byszc.com 

 


